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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出现。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5年5月8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7日—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7日下午15:00至

2015年5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2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0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良光先生

7、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共18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4,191,38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95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9,081,710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409%。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109,67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548%。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04,19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8,134,28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海源实业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

（1）股票类型及面值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发行数量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发行股份限售期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滚存利润安排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决议有效期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04,19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8,134,28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四）《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04,19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8,134,28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海源实业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六）《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海源实业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七）《关于公司与上银瑞金签订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海源实业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银瑞金签订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李良光、李祥凌、李建峰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海源实业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李良光、李祥凌、李建峰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海源实业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

效表决总数。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2,506,36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04,19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18,134,28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

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李豪律师、吴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福建海

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

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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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8日下午2点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7日下午15:00� 至2015年5月8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成都市通惠门路2号联森酒店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总股本384,840,513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表50人，代

表股份74,783,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10人，代

表股份72,899,5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9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0人，代表

股份1,883,8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8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328,4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弃权7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0%。 通过此报告。

2、《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8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315,7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弃权8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 通过此报告。

3、《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预算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8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303,6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弃权9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 通过此报告。

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8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304,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弃权9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 通过此预案。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6,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2%；反对

1,304,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73%；弃权9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75%。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5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376,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弃权2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通过此议案。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6,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2%；反对

1,376,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04%；弃权2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44%。

6、《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5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304,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弃权9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 通过此报告及其摘要。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6,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2%；反对

1,304,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73%；弃权9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75%。

7、《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5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296,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弃权10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 通过此议案。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6,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2%；反对

1,296,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8%；弃权10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

8、《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 同意73,382,8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 反对1,

296,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弃权10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 通过此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指派王骏律师和李星龙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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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在成都市通惠门路2号联森酒店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五年

五月八日发出，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主持。

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鉴于汤火箭先生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同意增补吴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增

补吴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同时，由吴越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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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05月08日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05月07日至2015年05月0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05月08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5年05月07日15:00至2015年05月0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秀林路218号龙群度假村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德宇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1,861,857,4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4.4902%（其中：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1,861,

857,420股，占公司总股份2,887,038,000股的64.4902%；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本次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人，代表股份265,746,420股，占公司总股份2,887,038,000股的9.20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杰、陈孝辉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表决，经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认真审议后，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本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关联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了回避表决，共计持有

公司股份1,596,111,000股。

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61,857,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5,746,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吕杰、陈孝辉

结论性意见：“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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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转包）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公司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签署的 《土地流转意

向书》， 就西部环保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流转承包约2万亩土地的相关事项达成合

作意向。 西部环保将对盐碱土地进行修复，增加农业耕地面积，用于建设高标准农田。

本次拟流转承包的2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全部、 及时转包给西部环保存在不确定

性，实际转包的土地面积以实际丈量后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进展情况进行后续披露。

一、合作概述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二级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部环保” ）为加快土壤修复产品的推广应用，发挥在土壤治理方面的产品和技

术优势，修复盐碱土地，探索土地修复产业的经营和合作模式，2015年5月8日，经充分协

商，西部环保与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土地流转意向书》，西部环保拟在内蒙古乌

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流转承包农业土地约2万亩， 实际流转承包土地面积以实际丈量后

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为准。 本次合作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以及大力鼓励发展PPP模式的精神，对于推动公司土壤修复产业具有重要的

意义。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西部环保有限公司

乙方：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

（一）流转土地方式为：转包；流转用途：修复盐碱土地，增加农业耕地面积，用于建设

高标准农田和耕地指标置换。

（二）流转的土地面积约2万亩，以实际丈量为准。

（三）土地流转期限

土地流转期限从2015年5月6日至2045年5�月6日止。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法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处置权和产品收益权。 该等权益受到地方政府的保

护，如有被流转的农户毁约、无理取闹等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的行为，乙方必须出面协调

处理好相关事宜，并保证因此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

2、维持转包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依法享受国家和当地政府提供的各

种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和服务，并享有当地招商引资工业企业同等优惠政策待遇。

3、享受国家关于土地修复治理、耕地指标置换等有关土地利用政策的补贴、奖励以及

农业相应配套及扶持政策，申请和参与国家和自治区的土地修复试点项目或工程。

4、土地被依法征收、占用时，甲方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5、转包土地期限到期时，及时交还土地，或协商继续转包。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不得干涉和破坏甲方正常的生产与经营活动。

2、无偿给予甲方关于土地修复治理、耕地指标置换等有关土地利用政策的各类补贴、

奖励，积极协助甲方争取申请和参与国家、自治区开展的土地修复试点项目或工程；无偿给

予甲方国家关于农业相应配套及扶持政策，协助甲方申请各类国家关于土地利用的补贴和

奖励。

3、做好土地流转的宣传动员、调处矛盾等工作。

4、发生地方性矛盾时，及时协调处理，为甲方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一）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关于制

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和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等

工作的政策导向，是以企业化运作方式在西部地区推广盐碱土地修复工作，是PPP模式在

环保和土壤修复产业中的探索和尝试。 拟流转的大部分土地为盐碱荒地，可经过土壤修复

调理为农用耕地，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增加耕地面积和耕地指标，获得地方政府关于“占补

平衡”的补贴；经过土壤修复治理达到国家高标准农田，获得国家相关补贴，并推广高标准

农业种植。 本次合作将产生一定的经营效益，有助于加快西部环保土壤调理剂产品的推

广，探索土壤修复产业的商业模式，有望为公司未来发展新的发展空间和带来利润增长。

（二）风险分析

该事项的具体事宜仍需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拟流转承包的约2

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全部、及时转包给西部环保也存在不确定性。 西部环保对流转农

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营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具体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四、其他相关说明

由于上述意向协议的具体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西部环保与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政府签署的《土地流转意向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临

2015-046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控股” ）

通知：东银控股于2015年5月7日将持有的原质押予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2,345,861,984股

的0.72%）解除质押，同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上述股份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公告日，东银控股持有公司987,372,105股（其中限售流通股873,

659,413股，无限售流通股113,712,6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09%(公司已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临2015-031号）

及《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权部分过户登记完成公告》（临2015-042号）

中涉及东银控股协议转让予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无限售流通股

份相关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此次股份解除质押后，东银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96,065万股

（其中限售流通股87,365万股，无限售流通股8,700万股），质押股数占总股

本的40.95%。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070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

2015

—

015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富润互联网大数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议案》，公司拟出资10000万元人民币在杭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富润互联

网大数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5月7日，该全资

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杭州市西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富润互联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10600040522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1号楼C区1102-11室

法定代表人：赵林中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5月7日

营业期限：2015年5月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